
命名及更名作業流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園命名 公園更名 

管理機關應於公園闢建規

劃設計階段函請公園坐落

行政區之區公所召開會議

廣徵民意 

由公園周邊行政里任一
里長取得 5%里民連署 

向公園坐落行政區之

區公所提出申請 

依命名原則決定

公園名稱 

區公所應將命名提案，

送交管理機關審查 

管理機關簽報府核定 

1.管理機關應製作公園名牌，並將名稱刊登於
市府公報及機關網站。 

2.區公所應將名稱公布於該所網站，並於公園
周邊行政里里辦公處公布欄公告 10 日。 

 

區公所邀請民意代表及

公園周邊行政里里長等

召開會議，擬具命名提案 

區公所受理後，應召開區
務會議，並經公園周邊行
政里2/3以上里長出席且
經出席里長2/3以上同意 

核定後 

符合公園命名規定 

區公所將更名提案送交

管理機關審查 

符合公園更名規定 

管理機關簽報府核定 

核定後 


